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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：衛生技術 

科 目：衛生行政與法規 

 

一、請說明醫療法對於醫療機構病歷保存之相關規定。（25 分） 

解題關鍵：醫療法 

【擬答】 

醫療法： 

第 67 條 

醫療機構應建立清晰、詳實、完整之病歷。 

前項所稱病歷，應包括下列各款之資料： 

一、醫師依醫師法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病歷。 

二、各項檢查、檢驗報告資料。 

三、其他各類醫事人員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紀錄。 

醫院對於病歷，應製作各項索引及統計分析，以利研究及查考。 

第 68 條 

醫療機構應督導其所屬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時，親自記載病歷或製作紀錄，並簽名或蓋章

及加註執行年、月、日。 

前項病歷或紀錄如有增刪，應於增刪處簽名或蓋章及註明年、月、日；刪改部分，應以畫

線去除，不得塗燬。 

醫囑應於病歷載明或以書面為之。但情況急迫時，得先以口頭方式為之，並於二十四小時

內完成書面紀錄。 

第 69 條 

醫療機構以電子文件方式製作及貯存之病歷，得免另以書面方式製作；其資格條件與製作

方式、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70 條 

醫療機構之病歷，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，並至少保存七年。但未成年者之病歷，至

少應保存至其成年後七年；人體試驗之病歷，應永久保存。 

醫療機構因故未能繼續開業，其病歷應交由承接者依規定保存；無承接者時，病人或其代

理人得要求醫療機構交付病歷；其餘病歷應繼續保存六個月以上，始得銷燬。 

醫療機構具有正當理由無法保存病歷時，由地方主管機關保存。 

醫療機構對於逾保存期限得銷燬之病歷，其銷燬方式應確保病歷內容無洩漏之虞。 

第 71 條 

醫療機構應依其診治之病人要求，提供病歷複製本，必要時提供中文病歷摘要，不得無故

拖延或拒絕；其所需費用，由病人負擔。 

 

二、請依醫師法之規定，說明醫師發生那些情事，得由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，並條列醫師懲

戒之方式。（25 分） 

解題關鍵：醫師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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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 

醫師法 

第 25 條 

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： 

一、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。 

二、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，經判刑確定。 

三、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。 

四、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。 

五、前四款及第二十八條之四各款以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。 

第 25-1 條 

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： 

一、警告。 

二、命接受額外之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。 

三、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。 

四、廢止執業執照。 

五、廢止醫師證書。 

前項各款懲戒方式，其性質不相牴觸者，得合併為一懲戒處分。 

第 25-2 條 

醫師移付懲戒事件，由醫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。 

醫師懲戒委員會應將移付懲戒事件，通知被付懲戒之醫師，並限其於通知送達之翌日起二

十日內提出答辯或於指定期日到會陳述；未依限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者，醫師懲戒委員會

得逕行決議。 

被懲戒人對於醫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有不服者，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，向醫

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。 

醫師懲戒委員會、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懲戒決議，應送由該管主管機關執行之。 

醫師懲戒委員會、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委員，應就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醫學、法學專家

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，其中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 

醫師懲戒委員會由中央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設置，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由中央主

管機關設置；其設置、組織、會議、懲戒與覆審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 

三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11 年度施政計畫，請說明「建置優質長照體系，完備長照服務資源」計畫

目標之重要策略。（25 分） 

解題關鍵：政府施政計畫 

【擬答】 

度，提升長照服務體系之效率及量能。 

 

務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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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試述我國目前執行傳染病防治的重要法規、行政架構、指揮架構與運作架構。（25 分） 

解題關鍵：傳染病防制架構與體系及政府施政計畫 

【擬答】 

 

 第 2 條 本法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

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 14 條 

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立傳染病防治醫療網，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區，並指定醫療機構設傳染病

隔離病房。經指定之醫療機構對於主管機關指示收治傳染病病人者，不得拒絕、規避或妨

礙。 

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區指揮官及副指揮官若干人，統籌指揮、協調及調度區內相關防疫醫

療資源。 

第一項指定之醫療機構，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。 

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之劃分方式、區指揮官與副指揮官之任務及權限、醫療機構之指定條

件、期限、程序、補助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15 條 

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主管機關得組機動防疫隊，巡迴辦理防治事宜。 

第 16 條 

地方主管機關於轄區發生流行疫情或有發生之虞時，應立即動員所屬各相關機關（構）及

人員採行必要之措施，並迅速將結果彙報中央主管機關。 

前項情形，地方主管機關除應本諸權責採行適當之防治措施外，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指

示辦理。 

前二項流行疫情之處理，地方主管機關認有統籌指揮、調集所屬相關機關（構）人員及設

備，採行防治措施之必要時，得成立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。 

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得邀集相關機關召開流行疫情處理協調會報，協調各級政府相關

機關（構）人員及資源、設備，並監督及協助地方主管機關採行防治措施。 

第 17 條 

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、外流行疫情嚴重程度，認有統籌各種資源、設備及整合相關機

關（構）人員之必要時，得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，並指定人員擔任

指揮官，統一指揮、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、後備軍人組織、民間團體執行

防疫工作；必要時，得協調國軍支援。 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編組、訓練、協助事項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
第 18 條 

主管機關於國內、外發生重大傳染病流行疫情，或於生物病原攻擊事件時，得結合全民防

衛動員準備體系，實施相關防疫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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